
 
 

(S/AC.49/2010/XX) Implementation Assistance Notice 
 

2010 年 8 月 10 日 

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协助联合国会员国履行其在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和第 1874 

(2009)号决议下义务的资料 
 
 

1. 作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回应，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通过了两项决议——第 1718(2006)号和第 1874(2009)号决议，对该国施加种

种制裁。按照《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实施和执行这两项决议所载

的措施。有时候，会员国会发现违反或意图违反这些制裁的情况。例如，一些国

家有时候截获正在非法运往朝鲜或从朝鲜运出来的违禁货物。当发现违反情况

时，有关国家往往会展开刑事调查，以决定是否触犯该国的任何国内法律，如果

有的话，便采取行动确保这些决议得到充分遵守。 

2. 联合国也对接到报告的违反制裁情况进行调查，同时还可能决定采取适当的

应对行动。受权调查这种违反情况的主要机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1718

委员会”。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协助委员会履行它的任务。本文件说明这两个机构

各自的任务，以及它们在发现违反制裁的情况后，一般怎样同会员国进行互动。 

1718 委员会：对指称的违反情况进行审查和采取适当行动 

3. 1718 委员会以设立它的 2006 年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名，其任务除其他外，是

监察第 1718(2006)号和第 1874(2009)号决议施加的制裁的执行，对指称的违反

制裁情况进行审查和采取适当行动，并提出建议以加强制裁措施的有效性。安全

理事会每次实施新的制裁制度，通常都会设立一个制裁委员会；目前有 11 个这

种委员会。1718 委员会的成员就是安全理事会的 15 个成员国。它们以协商一致

方式作决定。委员会的当值主席为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图鲁尔·阿帕坎大

使。 

4. 当一个国家发现违反制裁的情况后，它通常会尽快向 1718 委员会提交报告。

所谓发生违反制裁的情况，就是进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所禁止的活动或交易，或者

试图进行受禁的交易，无论交易是否已经完成。这些报告可以在保密情况下提交，

其中应说明事件的发生情况，指出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哪些规定，并说明该

国采取了什么行动来扣押和处置任何禁制品。 

5. 委员会获知违反制裁的情况后，可能会写信给涉入这一事件的所有国家，请

它们提供进一步信息。例如，委员会可能写信给其国民或者挂其旗帜的船只被发

现违反联合国制裁运送被禁物品的国家。这些信件的用意，纯粹是为了确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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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协助委员会拟定向全体会员国提出的建议。委员会鼓励

所有国家在接到委员会请求提供信息的信后，迅速作出回应。 

6. 委员会还借助其专家小组来汇集和分析违反制裁事件的真情实况。 

7. 委员会在审查了在其专家小组协助下能够获得的信息之后，可能会针对该事

件采取应对行动。例如，委员会可能会就新确定的违反制裁威胁向会员国提供最

新的指导。委员会还会每 90 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安理会成员也可能就事

件和如何加强执行措施进行讨论。 

专家小组：收集、检查和分析信息 

8.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设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来协助 1718 委员会监

察和改进制裁的执行。安全理事会常常设立专家小组来支持各个制裁委员会。这

些小组的任务，是提供中立、基于事实的评估和分析，以及提出更好地执行制裁

的建议。目前，设有联合国制裁专家小组的有对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朝鲜、刚

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实施的联合国制裁制度，以及 1267 基

地组织/塔利班制裁制度。 

9. 专家小组按照 1718 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任务是“收集、检查并分析由

各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方提供的有关第 1718(2006)号决议和[第 1874 

(2009)号]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信息，特别是不执行的情况。”专家小组的办

事处设在纽约，不过经常前往外地同各国政府交流信息。小组有 7 位成员，他们

在核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金融、出口控制/核物项、导弹技术、区

域问题、海关等相关领域具有专门技术背景。 

10. 专家小组还支持委员会的其他努力，包括就制裁的执行、对制裁执行情况的

监察、制裁执行方面的趋势分析和“最佳做法”等问题，开展同会员国的外联活动。 

11. 安全理事会“敦促所有国家……与委员会及专家小组全面合作，尤其是提供

它们所掌握的关于执行第 1718(2006)号决议和[第 1874(2009)号]决议所定措施

的任何信息”，并鼓励各国在接到提供信息的请求后迅速作出完整的回应，和邀

请专家小组进行访问，对国家当局可能扣押的任何物项进行检查。 

12. 由于违反制裁往往牵涉到多个国家，所以专家小组可能需要汇集从多个来源

获得的信息，以确定违反制裁的完整情况。在最后阶段，专家小组可能会向委员

会提交一份“事件报告”，列出事件的实况记录，加以分析和提出建议，以供委

员会采取应对行动。这些报告是仅供委员会使用的机密文件。 

特别考虑：促进合作 

13. 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认知到，违反制裁往往牵涉到复杂的、有时候很微妙的

政治和法律问题。因此，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保证小心谨慎地对待这种事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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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要求时，实行严格保密。专家小组还会确保其访问保持低调，不使违反制

裁事件的报告国或其他所涉国家受到不必要的注意。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还认识

到，有时候一些国家可能不愿意提供信息，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会暴露敏感的情报

来源和方法。 

14. 委员会随时愿意应会员国的请求提供信息或进一步指导。虽然执行第

1718(2006)号和第 1874(2009)号决议是会员国的责任，但是委员会努力支持和协

助各国履行这些义务。全面执行这两项决议，包括在必要时同委员会及其专家小

组密切合作，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标志。 

附件一：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 

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26 段：请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设立一个由专家组成

的小组(“专家小组”)，人数最多 7人，首次任期一年，在委员会指导下开展以

下工作：(a) 协助委员会执行第 1718(2006)号决议为其规定的任务和本决议第

25 段规定的职责；(b) 收集、检查并分析由各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方

提供的有关第 1718(2006)号决议和本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信息，特别是不执

行的情况；(c) 就安理会、委员会或会员国为更好执行第 1718(2006)号决议和本

决议规定措施而可能考虑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并且(d) 至迟于本决议通过后 90

天内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专家小组工作的临时报告，并至迟于其任期终止前 30

天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载述其结论和建议的最后报告； 

 


